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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建建〔2021〕6 号
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建筑业企业和监理企业
双随机核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和省直管县（市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南昌市城乡建设

局、赣江新区城乡建设和交通局、省直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、《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

理规定》等有关要求，为加强建筑业企业和监理企业资质批后动

态监管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2021 年度建筑业企业和监理企

业“双随机”核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核查范围

（一）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注

册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业企业和监理企业开展核查，其中省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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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由省厅负责核查。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一定比

例随机抽取核查（其中南昌市、赣州市、九江市、上饶市、吉安

市、抚州市和宜春市抽查比例不低于 5%；萍乡市、新余市、鹰潭

市、景德镇市、赣江新区及各省直管县抽查比例不低于 10%）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的核查范围由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，

省厅将对各设区市和省直管县核查情况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查。

（二）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日常工作实际和

往年动态核查的结果，在执法平台中将近期内核查表现好并且合

格的企业设为“一般监管”，将运营有问题及有违法违规行为、

被投诉、整改不及时的企业设为“重点监管”。重点监管对象包

括：

1.近 2 年来，发生过较大以上质量安全事故或者发生过两起

以上一般质量安全事故的企业；

2.近 2年来，出现过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；

3.近2年来，在资质申报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被通报的企业；

4.在信用中国（江西） 网站上列为失信黑榜名单的企业、

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江西）网站上列为经营异常名录

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；

5.近 2 年来，发生注册执业人员“挂证”和工程建设项目“挂

靠”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；

6.2020 年以来新批准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和监理企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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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020 年以来建筑业新签合同和建筑业总产值为零的企业。

二、核查方式及时间安排

(一)核查方式：

检查采取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方式，即在检查之前住房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将辖区内注册企业名册和检查人员名单导入“江西省

双 随 机 一 公 开 行 政 执 法 监 督 平 台 ”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xzzf.jiangxi.gov.cn/xzzf/login.jsp），开展检查前

在系统中随机抽取检查企业和检查人员。对检查对象的基本信息

与主要人员是否满足相关检查标准进行比对，并结合实地核对证

书原件、查看办公场所、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现场检查工程项

目等方式对企业进行“双随机”检查，同时填写《建筑业（监理）

企业“双随机”检查情况记录表》（附件 3 和附件 4）。

（二）时间安排：

1、自查阶段：2021 年 6 月 10 日前，各企业应按本通知要求

认真开展自查，将自查情况表纸质版和扫描版（详见附件 1 和附

件 2）报送本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其中省直企业自查情

况报送省厅建筑监管处。逾期不报送的企业，纳入重点核查对象。

2、市县核查：2021 年 7 月 15 日前，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按规定比例随机抽查有关企业，形成核查报告。

3、省厅抽查：2021 年 8 月 31 日前，省厅随机抽查 2 个设区

市、1 个省直管县和部分省直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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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核查内容

（一）企业现有资质情况

是否符合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、《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

资质标准》、《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等要求。

1.企业上一年度（或当年度）财务报表台帐；

2.企业主要人员情况。建筑业企业和监理企业均按现行资质

标准核查（建筑业企业若无特级资质和最低等级资质的，只考核

技术负责人）；企业注册人员均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

平台中的人员进行认定，并核查其是否已实名登记、是否购买社

保、是否到岗履职；技术负责人、中级以上职称人员、技术工人

等以我厅“住建云”平台上已实名登记入库的实际人数来认定。

3.企业办公场所、技术装备情况。实地检查办公场所、资质

标准要求的厂房和主要设备购置发票台帐；

4.企业资质证书（建筑业企业增加安全生产许可证）是否延

续有效。

（二）企业管理情况

1.企业经营管理情况。检查企业质量管理、安全生产管理、

合同管理、档案管理、财务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文件；

2.企业主要经营指标等统计数据上报情况（包含住房城乡建

设部建筑业企业主要指标月度快报、住房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监

理统计报表、省厅建筑业企业季度快报和统计局各类数据上报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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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）；

（三）企业业绩情况

受检的施工总承包企业抽查其录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

服务平台的 1至 2项省内业绩。

四、核查结果应用

对此次核查中存在以下问题之一的企业，核查结论为不合

格，限期改正：

（一）企业技术负责人不满足资质标准要求。

（二）特级企业和最低等级资质建筑业企业、监理企业，注

册执业人员不满足资质标准要求。

（三）企业存在挂证人员和提供虚假材料。

（四）建筑业企业取得资质证书满一年但未及时办理安全生

产许可证的，或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未延期的。

（五）检查期间，建筑业企业的在建项目查出存在违法转包、

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六）工程业绩弄虚作假的。

检查发现存在以上问题的，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公示。整改

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，整改期间建筑业企业不得申请新的企业

资质升级、增项，不得承揽新的工程；逾期仍未达到相应资质标

准要求的或提供虚假资料的企业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

按有关规定依法作出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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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核查工作应严格按照“双随机”的要求和程序进行，

不应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干扰和影响，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

经营活动。核查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

应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。

（二）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核查情况记录表

（附件 3、附件 4），应存档保存至少 5 年。核查工作结束后，

各设区市和省直管县要将核查情况汇总（附件 5），形成书面报

告于 7月 30 日前上报省厅建管处。

联系电话：0791-86225759、86230061

附件：1.建筑业企业自查情况表

2.工程监理企业自查情况表

3.建筑业企业双随机核查情况记录表

4.工程监理企业双随机核查情况记录表

5.市（县）核查情况汇总表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1 年 5 月 1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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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建筑业企业自查情况表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企业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 ； 首次取得资质时间： ；

企 业 法 定 代 表 人 ： ； 联 系 人 及 联 系 电

话： ；现有资质：

；

上年新签合同金额： 万元；上年建筑业产值： 万元；

当年新签项目 个； 新签合同额： 万元；在建项目： 个；

其中外省项目： 个

序

号

核查

内容
自查情况

是否符

合资质

标准

1
企 业 资

产

2

技 术 负

责 人 情

况

3
主 要 人

员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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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办 公 场

所 和 机

械设备

5
录 入 业

绩情况

全国平台录入工程业绩项目 个；真实 个；

虚假： 个。

6

近两年

是否存

在违法

违规行

为

7

本公司/企业承诺自查情况属实，不存在虚报瞒报漏报情况，如自

查情况不实，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；

日期：

注：1.请对照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、《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

资质标准》填写自查情况；2.办公场所应包含办公面积，使用

性质（自有或租赁）等，机械设备根据资质类别要求填写；3.

违法违规情况是指围标串标，转包、违法分包、挂靠、超越资

质承揽工程项目，违规使用“挂证”人员，未落实建筑工人实

名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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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工程监理企业自查情况表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企业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 ； 首次取得资质时间： ；

企 业 法 定 代 表 人 ： ； 联 系 人 及 联 系 电

话： ；现有资质：

；上年签订监理合同额： 万元；上年监

理业务收入： ；

当年新签项目 个； 新签合同额： 万元；在建项目： 个；

其中外省项目： 个。

序

号
核查内容 自查情况

是否符

合资质

标准

1 注册资本

2
技术负责人

情况

3
主要人员情

况

4
办公场所和

检测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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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近两年是否

存在违法

违规行为

6

本公司/企业承诺自查情况属实，不存在虚报瞒报漏报情况，如自

查情况不实，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；

日期：

注：1.请对照《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填写自查情况；2.

办公场所应包含办公面积，使用性质（自有或租赁）等；3.违

法违规情况是指围标串标，转包、出借资质证书、超越资质等

级承揽业务，违规使用“挂证”人员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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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建筑业企业双随机核查情况记录表
企业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 ； 成立时间： ；企业法定

代表人： ；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 ；现有资质：

；

净资产： 万元；上年建筑业产值： 万元；

当年新签项目 个； 新签合同额： 万元；

在建项目： 个； 其中外省项目： 个

序

号

核查

内容
核查情况

核查

意见

1

技 术 负

责 人 情

况

标准要求：

；

实际核查：

；

2
主 要 人

员情况

建造师：标准要求 ；实际审

定： 。

现场管理人员：标准要求： ；实际审

定： 。

有职称人员：标准要求： ；实际审

定： 。

技术工人：标准要求： ；实际审

定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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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办 公 场

所 和 机

械设备

标准要求：

；

实际审定：

；

4
录 入 业

绩情况

工程名称： ；技术指标： ；

实际审定值： ；

工程名称： ；技术指标： ；

实际审定值： ；

5

近 两 年

是 否 存

在 违 法

违 规 行

为

6
实地核查人员签字： 日期：

企业负责人签字： 日期：

注：检查期间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请填写《建筑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检查表》或《工

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“挂证”等违法违规情况处理汇总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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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工程监理企业双随机核查情况记录表
企业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 ； 成立时间： ；企业法定

代表人： ；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 ；现有资质：

；

净资产： 万元；上年签订监理合同额： 万元；上年

监理业务收入： ；

当年新签项目 个； 新签合同额： ；在建项目： 个；其

中外省项目： 个。

序

号

核查内

容
核查情况

核

查

意

见

1

技术负

责人情

况

标准要求：

；

实际核查：

；

2
主要人

员情况

注册监理工程师：标准要求 ；实际审

定： 。

注册造价工程师：标准要求： ；实际审

定： 。

注册人员：标准要求： ；实际审

定： 。

3

办公场

所和机

械设备

标准要求：

；

实际审定：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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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近两年

是否存

在违法

违规行

为

5

实地核查人员签字： 日期：

企业负责人签字： 日期：

注：检查期间如发现违法违规行的，请填写《建筑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等

违法行为检查表》或《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“挂证”

等违法违规情况处理汇总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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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

市（县）核查情况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 (盖章） 填表汇总：2021 年 月 日

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检查日期 发现问题 核查结论

处罚处理情况

（附文书、文

件）

备注

1

1. …

2. …

3. …

……

2

1. …

2. …

3. …

……

3

1. …

2. …

3. …

……

…

1. …

2. …

3. …

……

注：企业类型填写建筑业企业或工程监理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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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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